主旨:有關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承攬本校「台南校區學生宿舍網路委外服務案」採購案(案號G17033)，基於，網路線材使用效益及配合本校建築物使用執照請領建置電信管線工程，擬請同意辦理契約變更，奉核後辦理議價及簽訂契約變更議定書，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華電信台南營運處106年8月16日台南企字第1060000540號函辦理。
二、本採購案採購金額為402萬元，經費來源為106A123，履約期限為「決標次日起60個日曆天內(106年9月10日前)完成宿舍網路設備建置，並通過電路品質測試；自宿舍網路設備建置服務驗收合格日起維運8年。」
三、契約第16條契約變更及轉讓(四)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對機關更有利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本案招標規範使用網路線材為Cat6 4pairs SFTP Cable ，其使用環境為避免網路訊號干擾之實驗室研究環境，本採購係作為學生宿舍及會館一般網路使用，其使用線材等級只要使用Cat6 UPT等級即可，經查廠商投標服務建議書Cat6 4pairs SFTP Cable為68萬2650元，詢價Cat6 UPT約60萬元(詳廠商來函附件)，擬請同意辦理網路線材之變更，其屬新增減價項目，擬辦理議減價事宜。
四、契約第16條契約變更及轉讓(一)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廠商於接獲通知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應於10日內向機關提出契約標的、價金、履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契約價金之變更，其底價依採購法第46條第1項之規定。學生宿舍及會館建築物未配置電信管線，為取得使用執照電信審驗，需配置電信管線，基於，本案網路管線施工可併同電信管線施作，可減少施工界面及節省經費，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擬洽中華電信台南營運處限制性招標。其新增施作項目有宿舍車道間電信管線工程約22萬8169元、電線線路配線工程約37萬8255元(詳廠商來函)。
五、本次契約變更之減項項目為Cat6 4pairs SFTP Cable為68萬2650元，新增加項項目為1.Cat6 UPT約60萬元，2.宿舍車道間電信管線工程約22萬8169元，3.電線線路配線工程約37萬8255元，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為188萬9074元，依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第二項，本案契約變更得由本校自行核准。
六、為研商本案契約變更事宜，已於106年8月28日開會討論，原則同意契約變更，並確認契約補充規定，後續將列入契約變更議定書。(會議紀錄如附件)
七、本採購係委託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建置網路設備環境，並由入住學生及會館支付網路租金，營運期8年，期滿後，網路設備由得標廠商收回。
八、本案初估新增項目經費高於減項經費，基於，讓學生減少支出，將盡量以不額外增加費用方式與廠商議價。
九、契約變更議定書初稿如附件，俟議價完成辦理用印。
